中华人民共和国温州海关

行政处罚决定书

                                      杭温关知字〔2025〕0008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温州玺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证件名称、证件号码：营业执照、91330301MA7BW9CU0N       
法定代表人：郭青

住址/地址：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灵昆街道雁升路1188号综合楼北楼310-2室
2025年2月19日，温州玺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跨境电商方式向温州海关申报出口鞋、服装等商品一批，报关单号（清单号）： 29332025E070462777等225个清单。经查验，其中鞋子15双、服装28件、袜子13双涉嫌侵犯阿迪达斯有限公司（德国）（英文名adidas）所有的“ADIDAS三叶草（图形)”商标权（备案号T2024-161973）；鞋子22双涉嫌侵犯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英文名LOUIS VUITTON）所有的“LOUIS VUITTON”商标权（T2022-132882）; 鞋子16双涉嫌侵犯克里斯蒂昂.迪奥尔服装有限公司（法国）（英文名Dior）所有的“Dior”商标权（T2024-168891）；眼镜30副涉嫌侵犯陆逊梯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意大利）（英文名RAY-BAN）所有的“RAY-BAN”商标权（T2019-74009）；服装28件、鞋子61双涉嫌侵耐克创新有限合伙公司（荷兰）（英文名NIKE）所有的“NIKE”商标权（T2018-69375）；鞋子25双涉嫌侵秋季纸有限公司（英国）（英文名ALEXANDER MCQUEEN）所有的“ALEXANDER MCQUEEN”商标权（T2022-125811）；牙刷头60个涉嫌侵犯吉列有限责任公司（美国）（英文名Oral-B）所有的“Oral-B”商标权（T2021-112436）；衣服41件涉嫌侵犯波罗/劳伦有限公司（美国）（英文名POLO RALPH LAUREN）所有的“POLO RALPH LAUREN及图形”商标权（T2024-188860）。经向权利人确认，权利人认为上述货物侵犯了其商标专用权，并向我关提出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
经调查，当事人出口的鞋子15双、服装28件、袜子13双使用的商标标识与阿迪达斯有限公司（德国）（英文名adidas）所有的“ADIDAS三叶草（图形)”商标标识（备案号T2024-161973）相同；鞋子22双使用的商标标识与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英文名LOUIS VUITTON）所有的“LOUIS VUITTON”商标标识（T2022-132882）相同; 鞋子16双使用的商标标识与克里斯蒂昂.迪奥尔服装有限公司（法国）（英文名Dior）所有的“Dior”商标标识（T2024-168891）相同；眼镜30副使用的商标标识与陆逊梯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意大利）（英文名RAY-BAN）所有的“RAY-BAN”商标标识（T2019-74009）相同；服装28件、鞋子61双使用的商标标识与耐克创新有限合伙公司（荷兰）（英文名NIKE）所有的“NIKE”商标标识（T2018-69375）相同；鞋子25双使用的商标标识与秋季纸有限公司（英国）（英文名ALEXANDER MCQUEEN）所有的“ALEXANDER MCQUEEN”商标标识（T2022-125811）相同；牙刷头60个使用的商标标识与吉列有限责任公司（美国）（英文名Oral-B）所有的“Oral-B”商标标识（T2021-112436）相同；衣服41件使用的商标标识与波罗/劳伦有限公司（美国）（英文名POLO RALPH LAUREN）所有的“POLO RALPH LAUREN及图形”商标标识（T2024-188860）相同，且事先均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以上货物货值共计人民币959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上述货物属于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货物。当事人出口上述货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已构成出口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货物的行为。当事人积极配合海关查处进出口侵权行为且认错认罚。
以上事实有海关进出境人工查验记录单、侵权货物照片、权利人确权文书、清单详情复印件、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查问笔录、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等其它材料为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三）》（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198号）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款裁量，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没收上述侵权货物，并处以罚款63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决定。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杭州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可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海关可以将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依法变价抵缴，或者以当事人提供的担保抵缴；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海关 

 2025 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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